「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計畫

RCC、RCW住院階段獎勵問答集
114.6.10訂定

	Q
	A

	1.獎勵對象是否限參與計畫之醫院? 非RCW病房，而是一般病房收治呼吸器依賴住院階段以P 碼申報案件是否納入? 
	包含參與及未參與計畫之醫院，只要依計畫規定申報P碼者均納入獎勵計算，以一般病房收治呼吸器依賴病人之住院階段以P 碼申報案件亦同。

	2.本獎勵費用採年度結算，當年度之定義是以費用年月在當年度之個案計算還是申報日期在當年度的個案計算?因本計畫規定第三階段未結案之個案至少須每60天始得申報乙次，故跨年度未結案之個案將於隔年才一併申報，而無法被計算於當年度，是否須切帳申報?
	1. 本計畫獎勵係以費用年月於該年度之案件計算，醫院應依本計畫各階段規定申報費用。

2. 如因跨年度未結案之個案於隔年一併申報，雖無法於當年度計算獎勵金，惟考量DNR虛擬醫令係併同呼吸器費用申報，本署將於次年度獎勵結算時，將其納入獎勵個案計算(虛擬醫令執行日期往前勾稽60天)；惟須排除前一年度已獎勵之個案(例:呼吸器依賴病人於111/12/10~112/1/5入住某院RCW病房，並於111/12/10簽署DNR，醫院依本計畫規定申報費用，申報費用年月為112年1月，雖病人簽署DNR之執行時間為111年12月，仍將納入112年獎勵結算年度之獎勵個案)。

	3.有關「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針對「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解釋名詞：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不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 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3-1.呼吸器依賴病人已有氣管內插管，病人還能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嗎?
  3-2.本獎勵「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所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定義為何？如果病人(或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或同意書)，但仍有部份同意..如急救藥物注射，可以申報DNR醫令嗎?
	1. 依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網站說明：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代表了簽署人於病程進入末期時「不接受施行心肺復甦術(DNR)」之意願。但，大家所熟知的不急救(DNR)，多半只以為是「不予」心肺復甦術。但在臨床上，常發生的情形是，決定急救的當下病程尚未進展至末期，或是，未發現病人或家屬已簽妥DNR，而施予心肺復甦術，並放置氣管內管與呼吸器；而當病程進展至末期，或是家屬出示了合法的簽署文件，此時所謂的DNR，亦包含「撤除」心肺復甦術。
2. 依上述說明，已有氣管內插管之呼吸器依賴病人仍可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其家屬可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3. 本獎勵係鼓勵病人於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以避免無效醫療及免於病人因實施CPR所造成的痛苦，爰病人本人於「預立安寧緩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或病人家屬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勾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項目包含不施予CPR(體外心臟按壓+人工呼吸)，即可申報虛擬醫令DNR或DNR01。

	4.計畫自111年10月1日生效，在生效日後簽署DNR才有獎勵嗎？過去簽DNR個案是否要補申報DNR醫令碼？今年有簽署DNR但未申報DNR虛擬醫令現在要申報是否要再重新簽DNR?同院簽署才可申報DNR虛擬醫令嗎? 

	1. 本計畫獎勵規定自費用年月111年10月起適用，為鼓勵111年度已完成本計畫獎勵項目之個案，本次新增獎勵範圍係簽署DNR日期為111年之個案，爰申報虛擬醫令DNR、DNR01請於「執行時間-起」欄位填寫簽署日期，並請留存簽署文件連同病歷備查。

2. 簽署DNR是嚴謹的過程，應秉持醫療專業，並以病人為中心，同意書雖無效期問題，如果醫院已知病人(或家屬)簽署過意願書(或同意書)，在病情變化之下，病人意願沒有改變，毋須再簽，惟宜視臨床狀況決定是否再請病人或其家屬簽署。

3. 需於同院簽署DNR之病人該院才能申報DNR虛擬醫令。

4.綜上，依據本計畫肆.三「RCC、RCW住院階段奬勵項目及費用」規定，計算「簽署DNR個案」係以符合計畫規定於RCC、RCW住院階段且簽署DNR日期為111年(含申報虛擬醫令DNR、DNR01)之個案納入奬勵，同院所同病人限奬勵一次。

	5.計畫中敘明本獎勵之簽署DNR個案同院所同病人限獎勵一次，請問於不同年度，病人於同一醫院再次簽署DNR是否還有獎勵?
	簽署DNR個案之獎勵，係為推動病人自主權與安寧緩和醫療正確認知，及避免病人臨終前之無效醫療，讓病人可以好好善終，而非以字面之「簽署」為獎勵目的，故同院所同病人終身限獎勵一次。

	6. 計畫中「臨終前接受緩和醫療照護個案」獎勵個案定義：當年度及過去年度該院曾簽署DNR者(以健保卡註記及申報DNR、DNR01者計)…，請問是要當年度和過去年度皆完成健保卡註記+申報虛擬醫令DNR+DNR01才符合獎勵對象嗎?
	本項獎勵個案定義只要當年度、過去年度(符合其一即可)曾簽署過DNR(健保卡註記、申報虛擬醫令DNR、申報虛擬醫令DNR01符合其一即可)有達成「臨終前接受緩和醫療照護個案」所列條件，即可獲獎勵。

	7.參與本計畫之住院個案，得否額外申報「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簡稱支付標準)02028CB-02029B「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
	1. 查本計畫附件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三規定略以，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及慢性呼吸照護病房階段所訂點數已含本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所訂相關醫療支付點數，除施行血液透析(58001C)、腹膜透析(58002C)(含透析液及特材)、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58009B-58012B、58017C、58028C)(含透析液)、氣管切開造口術(56003C)、緊急手術、施行安寧療護共同照護費（P4401B-P4403B）及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02020B）外，不得申報其他費用。

2. 另查支付標準02028CB-02029B「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限符合相關適應症且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住院病人申報；本計畫收案病人於住院階段如符合前述項目所訂之支付規範，爰同意比照「安寧療護共同照護費」及「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額外申報。




